
 

 

证券代码：300012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4-017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 

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收购方案可能会产生原有客户流失的风险、收购后的内控管理风险。

对于每种风险，公司将通过风险分析、评级，有效地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

确定性风险进行控制，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也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集资金基本情况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测检测”、“华测”或“公

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25.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41,38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32,002,8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509,377,200元，其中超过计划募集资金净额为

30,533.52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0

月19日出具的开元信德深验资字（2009）第00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公司前期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0年4月12日，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的相关议案，其中包括3,0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3,000万

元用于扩充上海检测基地、8,500万元用于未来1-3年的投资与并购事项、13,500

万元用于设立中国总部及华南检测基地项目，2,499万元用于信息化系统建设项

目。 



 

 

2、2013年4月18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节余募集资金

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将未制定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1,784.02万元投资华

东检测基地建设项目。 

3、2013年 7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职安门诊部项目的议案》，将未制定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 1000

万元投资广州职安门诊部项目。 

4、2014年 1月 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增资香港子公司收购新加坡 POLY NDT 公司 70%股权的议案》，将未制定使

用计划的超募资金折合 352 万新加坡元收购新加坡 POLY NDT公司 70%股权。 

截止2014年2月28日，公司未落实具体用途的超募资金（含利息）为1,599.24

万元。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为了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2012

年8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发展规划，经公

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公司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本次超募资金用于开展公司主营业务，未用于开展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

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1、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概述 

目前华测检测在国内拥有近 30家分支机构，已形成了遍布全国主要经济发达

地区的全国网络，并在国外拥有 4 个分支机构。为拓广在东北地区的食品检测覆

盖面，提高食品事业部产值，保障可持续性发展，从战略发展的角度考虑，华测

检测认为有必要在东北地区收购一家有资质的食品检测所，拓展东北市场业务。 

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以下简称“哈食研所”）原为事业单位, 主营业务

之一为食品检测，于2007年10月改制为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作为

在黑龙江从事食品检测业务的本地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本地市场已有较好

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其食品检测中心的业务和实验室团队以及技术能力可以和华



 

 

测检测形成良性补充。采用收购方式可使华测检测在现有团队和业务的基础上快

速的发展所覆盖区域的业务，哈食研所无疑是满足华测检测战略需求的非常好的

收购标的。 

经过前期的尽职调查，由于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的食品检测中

心对华测而言具有价值，因此，公司与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沟通后，

拟订投资方案为：华测检测基于检测中心的历史经营状况和资产对食品检测中心

估值，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将食品检测中心的资产和人员剥离注册

成立新的公司，华测检测以1300万的价格收购新公司100%的股权。出于便利性考

虑，双方同意拟定新公司的名称为“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12

月，哈尔滨食品研究所按照约定注册成立了新公司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为同时考虑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和使用效率，华测检测计划以自有资金100万元

及超募资金1200万元投资该项目。 

 

2、本次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2014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上述并购方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

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的投资标的为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一家新成立

的公司，哈食研所将其食品检测中心的资产、人员、业务和资源完整剥离转入该

公司，因此而形成了该公司的收购价值1300万。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12月23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及技术咨询。（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2、主要财务数据 

收购前，哈食研所食品业务的财务经营表现情况如下： 

项 目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一、主营业务收入 4,947,374.00 4,419,049.00 4,567,138.96 

二、主营业务销售费用 1,385,937.00 952,927.43 1,278,235.33 

  1、主营业务成本 239,748.00 261,741.23 466,434.21 

  2、营业费用 934,218.00 437,499.20 524,718.30 

  3、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11,971.00 253,687.00 287,082.82 

三、付现管理费用 2,414,076.60 2,269,650.78 2,168,106.39 

四、非付现费用-折旧 405,192.00 405,196.00 245,196.00 

五、检测中心营业利润 742,168.40 791,274.79 875,601.24 

 

3、收购前的股权情况 

收购前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由哈尔滨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持有。 

 

4、收购后的股权状况 

华测检测在收购后将100%持有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五、收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1、整体估值 

华测检测基于哈食研所食品检测中心的历史表现及未来体现在新公司中的盈

利预测的基础上，对新公司整体估值为1300万元人民币。 



 

 

2、收购步骤 

哈食研所以检测中心的资产和100万元现金，设立成立新公司，新公司注册资

本300万； 

华测以1300万元收购新公司100%的股权，整合哈食研所原有食品检测业务，

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东北地区的食品检测业务。 

 

3、 项目资金来源 

投资总额1300万元，考虑到方案实施的效率，其中100万元使用自有资金，120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 

 

六、收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项目的必要性  

2013年大部制改革后，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过去涉及食品生

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监管部门重新整合，实行统一监管。为了加强食品安全

的监督管理，国家积极稳妥推进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改革，促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

构发展。 

东北作为农业、食品工业大省，是华测检测食品事业部近期发展和拓展的重

点，目前华测检测在东北地区尚未建立实验室，无法满足当地食品业务的需求，

亦无法对当地的食品业务拓展形成有力的支持，急需在当地投资设立食品检测实

验室，因此，收购当地的食品实验室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适合快速发展。 

华测检测目前在东北地区开展的食品业务尚未形成规模，借助本次改革机遇，

收购一家在东北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检测机构，在兼顾考虑盈利的同时，可

以加速公司的战略布局，使华测检测食品事业部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因而本项目

有其必要性。 

  

2、项目的可行性  

（1）政策市场为本项目提供了可行的环境； 

（2）哈食研所食品检测实验室技术能力和服务团队为本项目提供了经营基础； 

（3）华测检测的业务拓展能力为本项目的持续盈利提供了保证。 

 



 

 

七、项目存在的风险 

本次收购方案可能会产生原有客户流失的风险、收购后的内控管理风险。对

于每种风险，公司将通过风险分析、评级，有效地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确

定性风险进行控制，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关于项目的可行性、存在的风险及项目影响的更多内容，请参阅公司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披露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项目，有利于提

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促使华测检测食品事业部实现可持续性增长，符合维护公

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是合理和必要的。本次超募

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和公司的《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项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华测检测的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及保荐代表人本着审慎的原则对本次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进行了认真审查，发表

意见如下： 

华测检测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超募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未用于开展

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

资助等，履行了超募资金使用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2012 年 8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收购方案可能会产生原有客户流失的风险、收购后的内控管理风险。对



 

 

于每种风险，公司将通过风险分析、评级，有效地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确

定性风险进行控制，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也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综上，保荐机构对华测检测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100%股权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会议决议》； 

2、《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

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3、《平安证券关于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

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4、《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黑龙江省华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之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1、整体估值



